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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省 教 育 厅
鲁教师函〔2023〕76 号

山东省教育厅
关于组织开展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

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各省级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山东理工大学：

为加快建设一支师德高尚、技艺精湛、素质优良、结构合理

的高质量“双师型”教师队伍，服务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

的通知》（教师厅〔2022〕2 号），现就开展职业教育“双师型”

教师认定工作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认定范围

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主要适用于中等职业学校、高

等职业院校（含职业教育本科，以下统称职业学校）专业课教师

（即从事专业课教学的专任教师，含实习指导教师）。

公共课教师、校内其他具有教师资格并实际承担教学任务的

人员，正式聘任的校外兼职教师，以及其他依法开展职业学校教

育的机构中具有教师资格的人员，在符合一定条件的前提下可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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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实施，具体要求另行通知。

二、认定标准

“双师型”教师认定设置三个层级，即初级“双师型”教师、

中级“双师型”教师、高级“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分别按《中

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附件 1）、《高

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附件 2）执行。

三、认定程序

“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每年组织一次，一般在第三季度开

展。认定工作按照个人申报、分级认定、复审确认、集中备案的

程序组织实施。认定结果有效期为五年，有效期满后须重新复核。

有效期内，教师可申报更高级别的认定等级。

（一）个人申报。“双师型”教师认定实行自愿原则，申请

人根据所在学校要求，登录认定管理系统（登陆账号为教师身份

证号）填写信息、上传支撑材料。

（二）分级认定。中职学校负责对教师申报材料进行审核，

并提出审核意见，公示无异议后报市教育（教体）局。各市教育

（教体）局、各高职院校根据实施方案、认定标准组织开展认定

工作，提出认定意见，公示无异议后报送省教育厅。教师首次申

请认定，标准条件中除有明确年限要求外，其余条件不做时限要

求。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分别于 2024 年 1 月底、1

月 16 日前将首次认定情况报送省教育厅。

（三）复审确认。山东省各相关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以

下简称行指委）对中、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意见进行抽

查复审，确定认定结果。对达不到相应标准条件的，退回有关市



— 3—

教育（教体）局或高职院校重新研究提报。

（四）集中备案。省级认定指导中心汇总各市中职学校、高

职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结果，对各个省行指委的复审确认情

况进行检查，做好认定结果备案工作，对通过认定的教师进行统

一编码，有关信息可在系统中查询。

四、组织实施

各市教育（教体）局负责所辖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

认定工作，通过组建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委托第三方机构等方

式开展认定。各高职院校负责组织本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

由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具体实施。认定专家评议委员会由教育部

门、行业企业、院校专家等组成，根据工作需要可下设若干个专

业类评议组。各市、各高职院校要落实责任部门，制定实施方案，

规范认定程序，确保认定工作公平公正。各市、各高职院校实施

方案报省教育厅审核同意后实施。

各相关省行指委负责中、高职院校相关专业类“双师型”教

师认定标准细化、指标解读、复审确认。各专业类对应行指委情

况详见附件 3。各行指委根据认定标准，按照教育层次、专业类，

细化相关标准条件，定期完善《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对

应职业资格证书一览表》（以下简称《职业资格证书一览表》）。

我省成立山东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指导中心（以

下简称“省级认定指导中心”），设在山东理工大学（省职教师

资培训中心），负责指导监督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

省行指委开展“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包括日常管理、监督备

案、调查研究等。依托“山东省教师管理信息系统”搭建“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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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认定管理信息系统”（以下简称“认

定管理系统”），可通过系统上传认定材料、下载《职业资格证

书一览表》等。

五、工作要求

（一）严格标准要求。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

各行指委要坚持将师德师风、工匠精神、技术技能和教育教学实

绩作为衡量“双师型”教师能力素质的标准。强化对思想政治素

质和师德素养的考察，师德考核不合格者，在影响期内不得参加

“双师型”教师认定，已认定的予以撤销。要建立健全认定工作

公示公开、监督检查、责任追究、过程追溯等制度，严禁在认定

工作中弄虚作假，畅通投诉反馈渠道，确保过程透明规范、结果

公平公正。

（二）加强引导激励。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要

建立健全“双师型”教师管理考核制度，根据“双师型”教师不

同阶段发展需求，提供教育教学、岗位实训、企业实践等机会，

建立能进能出、能上能下的动态调整机制。加强激励引导，要充

分发挥“双师型”教师在综合育人、企业实践、教学改革、社会

服务和教师专业发展等方面带头引领作用。在职务（职称）晋升、

教育培训、评先评优、绩效分配等方面应向“双师型”教师倾斜，

引导和鼓励教师走“双师型”发展道路。

（三）强化工作保障。省教育厅将根据认定工作开展情况，

健全完善认定标准和认定工作体系，强化过程监管，宣传推广一

批“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典型经验做法。对认定工作不规范的

地区、学校，省教育厅将责令限期整改，整改达标后再开展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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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在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

升计划项目建设中，要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情况作为重要

指标。

各市教育（教体）局、各高职院校、各行指委于 12 月 21 日

前，通过系统报送认定工作部门负责人、联系人、联系方式，加

入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工作群（群号：263284238）。

认定过程中有关情况要及时向我厅报告。各市教育（教体）局、

各高职院校分别于 2024 年 1 月 8 日、12 月 27 日前将认定工作

实施方案（加盖单位公章 PDF 版）上传系统，报省教育厅备案审

定后实施。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厅教师处周帅，0531—51793834，省职

教师资培训中心侯荣国，0533-2785553。

认定管理系统网址：https：//jsgl.sdei.edu.cn/ssxjs。

技术联系电话：赵老师、穆老师，0531—89701233、89701371、

89701715、89701209。

附件：1.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

2.高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

3.“双师型”教师认定专业类对应教学指导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

2023 年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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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中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

基本

条件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职业教育事业，遵守《新时代中小学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
师德素养，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近 5年，师德考核合格及以上（不足 5年的，按 5年内计算，下同）。
2.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到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德技并修。在教育教学和技术技能培养过程中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形成相应的经验模式。
3.具备相应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担任 1门及以上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并承担相关实践教学任务。掌握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积极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教学基本标准建设以及教学改革与研究。能够采取多种教
学模式方式，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校内教师需具备相应的教师资格，具有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
务。近 5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
4.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具有 2年及以上行业企业相关（所教专业对应的职业或相关职业，下同）工作经
历或实践经验，或近 5 年累计不少于 6个月或每年不少于 1个月到企事业单位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岗位实践。理解所教
专业（群）与产业的关系，了解产业发展、行业需求和职业岗位变化，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

初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直接申请认定初级“双师型”教师。
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所教专业对应职业或相关职业，下同）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四级（中级工）及以上、“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及以上、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同时具有本专业（相
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职务（职称），具体详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职业资格证书对应一览表》（下
同）。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初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所教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原理以及教学、生产实习实训方法等，教学经验比较丰富，
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实践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教学效果好。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包括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创新团队、名师工作室、技艺
技能传承创新平台等，下同）项目；
（2）参加教学类比赛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3）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包括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科技发明类等，下同）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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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获得其他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奖项或称号。
2.掌握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积极承担实习实训教学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工作。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四级（中级工）及以上、“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级及以上、执
业证书等之一；
（2）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3.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积极参与并承担教学研究任务。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2）撰写教学案例、教科研论文等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或入选校级及以上论文（案例）汇编等。

中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的，可直接申请认定中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级（高级工）及以上、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同时取得省级专业技能分级培训中级及以上资格证，或同时具有
本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2.参加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市级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市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中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业绩显著，形
成一定的教学特色和可供借鉴的教学经验。具有较强的专业建设能力，在教学改革和专业建设实践中取得较突出的成果，
起到带头人的作用。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校级及以上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项目、教学团队建设（校级前 3名，县级前 5名，市级及以上额定人
员）；
（2）担任校级及以上专业（群）建设负责人、带头人、教研组长等；
（3）参加教学类比赛获得县级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县级及以上奖项；
（4）获得县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奖项或称号。
2.掌握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在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改造、技术革新等校企合作方面取得
较突出成果。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级（高级工）及以上、“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执业证书
等之一，或取得省级专业技能分级培训中级及以上资格证；
（2）具有本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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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艺术科学类作品著作权等）。
3.具有较强的指导和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实训教学研究的能力。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校级（前 3位）或参与县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2）撰写教学案例、教科研论文等获县级及以上奖项，或入选县级及以上论文（案例）汇编等；
（3）获得县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4）发表论文、出版著作等。

高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的，可直接申请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级（技师）及以上、“1+X”
职业技能培训师（考评员）证、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同时取得省级专业技能分级培训高级及以上资格证，或同时具有本
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2.荣获市级及以上技术技能类荣誉称号（包括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
等），或参加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省级一等奖及以上
奖项。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
1.深入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教学业绩突出，教学特色鲜明，形成可供推广和借鉴的教学经验或模式。在教育教学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教育思想、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践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指导和培养
其他教师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市级或参与省级及以上专业教学标准开发、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项目，或为市级教学团队主持人、省级教
学团队主要成员（前 5位）、国家级教学团队额定人员；
（2）参加教学类比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得省级及以上奖项；
（3）荣获市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奖项或称号。
2.熟练掌握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在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改造、技术革新等校企合作方面
取得突出成果。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级（技师）及以上、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取得省级专业技能分级
培训高级资格证；
（2）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职务（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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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取得 2项及以上本专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或 1项授权发明专利（排名第 1）。
3.具有主持和指导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实训教学研究的能力。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市级（前 5名）或参与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教育科学规划课题或科研项目；
（2）主要参与并获得市级（前 5位）、省级（额定人员）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或参与省级及以上规划教材编写；
（3）发表、出版有较大影响的论文、著作等。

备注：1.成果量化认定可参照本地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相应要求，具体由各市教育行政部门在认定实施方案中明确。2.涉及职业资格
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等具体详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职业资格证书对应一览表》，可在认定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其
他证书须经行指委认定，方能作为认定条件。3.市级指设区市。标准条件中涉及的比赛、荣誉称号、教科研项目等项目活动，一般
指政府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组织开展的项目活动。4.中职学校专业课教师原则上应与当年教育事业统计《(六十) 职业教育学校教
师授课分类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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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高等职业学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试行）

基本

标准

1.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热爱职业教育事业，遵守《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具有良好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

素养，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近 5年，师德考核合格及以上（不足 5年的，按 5年内计算，下同）。

2.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践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做到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德技并修。在教育教学和技术技能培养过程中落实课程思政要求，形成相应的经验模式。

3.具备相应的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能力，担任 1门及以上专业课程教学工作，并承担相关实践教学任务。掌握先进的教

学理念和教学方法，积极参与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等教学基本标准建设以及教学改革与研究。能够采取多种教

学模式方式，有效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展教学。校内教师需具备高等学校教师资格，具有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

职务。近 5年，年度考核合格及以上。

4.紧跟产业发展趋势和行业人才需求，具有 2 年及以上行业企业相关（所教专业对应的职业或相关职业，下同）工作经

历或实践经验，或近 5 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或每年不少于 1个月到企事业单位或生产服务一线进行岗位实践。理解所教

专业（群）与产业的关系，了解产业发展、行业需求和职业岗位变化，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融入教学。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直接认定初级“双师型”教师。

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所教专业对应职业或相关职业，下同）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三级（高级工）及以上、“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包括考评员、培训师证书）、执业证书等之一，或

同时具有本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职务（职称），具体详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职业资格证

书对应一览表》（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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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标准，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初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较扎实的专业知识，掌握所教课程的课程标准、教学原理以及教学、生产实习实训方法等，教学经验比较丰富，

在教育思想、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践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经验，教学效果好。且具备下列条件之

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教学团队建设（包括教学创新团队、教师创新团队、名师工作室、技艺技

能传承创新平台等，下同）项目；

（2）参加教学类比赛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3）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包括技能竞赛类、创新创业类、科技发明类等，下同）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

（4）获得其他校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奖项或称号。

2.了解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具有扎实的专业技能。在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改造、技术革新、成果转化等校企合

作方面取得一定的成果，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所教专业对应职业或相关职业，下同）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三级（高级工）及以上、“1+X”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高级、执业证书等之一；

（2）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初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3）参加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能大赛获校级及以上奖项；

（4）取得 1项及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含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软件著作权、艺术科学类作品著作

权等，下同）；

（5）获得校级及以上代表技能水平的荣誉称号。

3.具有一定的组织和开展教育教学研究的能力，积极参与并承担教学研究任务。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参与校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2）撰写的教学案例、教科研论文等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或入选校级及以上论文（案例）汇编；

（3）获得校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教材奖；

（4）发表本专业学术论文，或出版教材（包括校本教材，下同）、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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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的，可申请直接认定中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级（技师）及以上、“1+X”
职业技能培训师（考评员）证、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同时具有本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2.荣获市级及以上技术技能类荣誉称号（包括技能大师、技术能手、能工巧匠、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
等，下同），或参加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技能大赛获省级二
等奖及以上奖项。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中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专业知识，了解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教学业绩显著，形
成一定的教学特色和可供借鉴的教学经验。具有较强的专业建设能力，在教育思想、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践教学改
革、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较突出的成果，起到带头人的作用。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持校级（市级）或参与省级及以上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教学团队建设（省级前 5名、国家级额定人员）项目，
或担任校级及以上专业（群）负责人、专业带头人；
（2）参加教学类比赛获得校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校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3）获得市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荣誉称号。
2.掌握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和较强的技术革新能力。在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改造、技术革
新、成果转化等校企合作方面取得较突出成果，取得较为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二级（技师）及以上、“1+X”职业技能培训师（考评员）证、执业证
书等之一；
（2）具有本专业或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中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3）参加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能大赛获校级一等奖及以上奖项；
（4）取得 2项及以上与本专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
3.具有较强的指导与开展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实训教学研究的能力，受到学术界的好评。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校级（前 5位）或参与市级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2）主要参与撰写校级（前 5位）教学案例、教科研论文等获得校级及以上奖项，或入选校级及以上论文（案例）汇编；
（3）主要参与并获得校级（前 5位）、市级及以上（额定人员）教学成果奖、教材奖；
（4）主要参与（前 5位）撰写并发表、出版有较大影响的本专业学术论文、教材、著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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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
认定
标准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两项条件之一的，可申请直接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
1.具有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同时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级（高级技师）及以上、
执业证书等之一，或同时具有本专业（相近专业）非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2.荣获省级及以上技术技能类荣誉称号，或参加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获国家级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
生参加技能大赛获国家级二等奖及以上奖项。
符合基本条件，且具备下列条件的，可申请认定高级“双师型”教师。
1.深入系统地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掌握国内外本专业发展现状和趋势，掌握先进的教育理念、
教学方法，教学业绩突出，教学特色鲜明，形成可供推广和借鉴的教学经验或模式。在教育教学团队中发挥关键作用，
在教育思想、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实践教学改革、教学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在指导和培养
其他教师方面作出突出贡献。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省级（前 3位）及以上课程开发、资源库建设，或主持省级、主要参与国家级（前 5位）教学团队建设；
（2）参加职业院校教师教学类比赛获省级三等奖及以上奖项，或指导学生参加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省级二等奖及以上奖
项；
（3）获得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类荣誉称号。
2.熟练掌握本专业工作过程或技术流程，具有精湛的操作技能，在实习实训教学、设备改造、技术革新等校企合作方面
取得突出成果，取得重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获得相关的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一级（高级技师）及以上、执业证书等之一；
（2）具有本专业或相近非教师系列高级及以上职务（职称）；
（3）参加本专业或相近专业技能大赛获省级及以上奖项；
（4）取得 3项及以上本专业相关的知识产权类成果或 1项授权发明专利（排名第 1）。
3.具有主持和指导教育教学研究、实习实训教学研究的能力，受到学术界高度评价。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
（1）主要参与省级（前 5位）及以上教科研项目；
（2）主持校级或主要参与市级（前 5位）、省级及以上（额定人员）并获得教学成果奖、教材奖；
（3）以第一作者发表、出版有重要影响的学术论文、教材、著作等。

备注：1.成果量化认定可参照本校专业技术资格条件相应要求，具体由各高职院校在实施方案中明确。2.涉及职业资格证书、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等具体详见《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认定职业资格证书对应一览表》，可在认定管理信息系统中下载。其他证书须经
行指委认定，方能作为认定条件。3.市级指设区市。比赛、荣誉称号、教科研项目等项目活动，一般指政府部门、教育科学研究院
组织开展的有关项目活动。4.高职院校专业课教师原则上应与当年教育事业统计《(六十) 职业教育学校教师授课分类情况》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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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双师型”教师认定专业类对应教学指导委员会

序号 专业大类 专业类 对应行指委

1 农林牧渔大类 农业类 农林

2 农林牧渔大类 林业类 农林

3 农林牧渔大类 畜牧业类 畜牧

4 农林牧渔大类 渔业类 海洋与渔业

5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资源勘查类 水利与测绘

6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地质类 水利与测绘

7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测绘地理信息类 水利与测绘

8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石油与天然气类 能源与材料（筹）

9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煤炭类 能源与材料（筹）

10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金属与非金属矿类 能源与材料（筹）

11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气象类 水利与测绘

12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环境保护类 水利与测绘

13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安全类 安全（筹）

14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电力技术类 能源与材料（筹）

15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热能与发电工程类 能源与材料（筹）

16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新能源发电工程类 能源与材料（筹）

17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黑色金属材料类 能源与材料（筹）

18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有色金属材料类 能源与材料（筹）

19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非金属材料类 能源与材料（筹）

20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建筑材料类 能源与材料（筹）

21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设计类 建筑

22 土木建筑大类 城乡规划与管理类 建筑

23 土木建筑大类 土建施工类 建筑

24 土木建筑大类 建筑设备类 建筑

25 土木建筑大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 建筑

26 土木建筑大类 市政工程类 建筑

27 土木建筑大类 房地产类 建筑

28 水利大类 水文水资源类 水利与测绘

29 水利大类 水利工程与管理类 水利与测绘

30 水利大类 水利水电设备类 水利与测绘

31 水利大类 水土保持与水环境类 水利与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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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大类 专业类 对应行指委

32 装备制造大类 机械设计制造类 机械

33 装备制造大类 机电设备类 机械

34 装备制造大类 自动化类 机械

35 装备制造大类 轨道装备类 机械

36 装备制造大类 船舶与海洋工程装备类 机械

37 装备制造大类 航空装备类 机械

38 装备制造大类 汽车制造类 机械

39 生物与化工大类 生物技术类 化工

40 生物与化工大类 化工技术类 化工

41 轻工纺织大类 轻化工类 纺织服装

42 轻工纺织大类 包装类 传媒

43 轻工纺织大类 印刷类 传媒

44 轻工纺织大类 纺织服装类 纺织服装

45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食品类 食品药品

46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药品与医疗器械类 食品药品

47 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 粮食类 食品药品

48 交通运输大类 铁道运输类 交通运输

49 交通运输大类 道路运输类 交通运输

50 交通运输大类 水上运输类 交通运输

51 交通运输大类 航空运输类 交通运输

52 交通运输大类 管道运输类 交通运输

53 交通运输大类 城市轨道交通类 交通运输

54 交通运输大类 邮政类 交通运输

55 电子与信息大类 电子信息类 电子信息

56 电子与信息大类 计算机类 计算机

57 电子与信息大类 通信类 电子信息

58 电子与信息大类 集成电路类 电子信息

59 医药卫生大类 临床医学类 卫生

60 医药卫生大类 护理类 卫生

61 医药卫生大类 药学类 卫生

62 医药卫生大类 中医药类 卫生

63 医药卫生大类 医学技术类 卫生

64 医药卫生大类 康复治疗类 卫生

65 医药卫生大类 公共卫生与卫生管理类 卫生

66 医药卫生大类 健康管理与促进类 卫生

67 医药卫生大类 眼视光类 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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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专业大类 专业类 对应行指委

68 财经商贸大类 财政税务类 财经

69 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类 财经

70 财经商贸大类 财务会计类 财经

71 财经商贸大类 统计类 财经

72 财经商贸大类 经济贸易类 外经贸

73 财经商贸大类 工商管理类 商业

74 财经商贸大类 电子商务类 商业

75 财经商贸大类 物流类 商业

76 旅游大类 旅游类 旅游

77 旅游大类 餐饮类 旅游

78 文化艺术大类 艺术设计类 艺术

79 文化艺术大类 表演艺术类 艺术

80 文化艺术大类 民族文化艺术类 艺术

81 文化艺术大类 文化服务类 艺术

82 新闻传播大类 新闻出版类 传媒

83 新闻传播大类 广播影视类 传媒

84 公安与司法大类 公安技术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85 公安与司法大类 侦查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86 公安与司法大类 法律实务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87 公安与司法大类 法律执行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88 公安与司法大类 司法技术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89 公安与司法大类 安全防范类 省级认定指导中心

90 教育与体育大类 教育类 教育

91 教育与体育大类 语言类 外语

92 教育与体育大类 体育类 教育

93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公共管理类 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

94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公共服务类 卫生

95 公共管理与服务大类 文秘类 教育

备注：各专业类职业资格证书事宜请咨询对应行指委，咨询电话在认定管理系统

中查询。


